1.符合国家相关政策法规的要求。

2.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同时持有：① “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或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三项证书）； ② 餐饮服务许可证或食品经营许可证，且均在有效期内。

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投标人不得存在以下不良信用记录情形之一：

① 投标人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② 投标人或其法定代表人或拟派项目经理（项目负责人）被人民检察院列入行贿犯罪档案的；

③ 投标人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的；

④ 投标人被税务部门列入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

⑤ 投标人被政府采购监管部门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

⑥ 投标人因发生食品安全或消防安全事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被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处罚过且仍在处罚期内的。
